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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中叶全球环境危机爆发以来，以怀特海、小约翰·柯布和大卫·格里芬等为代表的哲学

家所主张的“有机哲学”受到学术界许多人的追捧。流行的看法认为，当代生态环境问题根源于人类

中心主义的主体性认识论谬误，误以为人类是自然的主体，可以主宰自然界，忽视了人对于自然环境

的依存性。有机哲学强调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有机关联性，强调顺应自然、敬畏自然，在一定程度上消

解了人类的主体性，是解决当代环境问题的良方。但是，当代环境问题的持续恶化表明，对人与自然

环境关系的“认识论谬误”的澄清，并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的环境问题，当代有机哲学由此陷入了

某种程度的价值危机。经仔细研究可以发现，当代有机哲学之所以陷入这种价值危机，一方面源于把

环境问题简单归结为人类的主体性认识论谬误问题，忽视了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忽视了人口爆炸、气

候变化、自然周期、现代化的发展图景、消费经济、国家治理体系、社会制度等对环境治理的影响，混淆

了人类认识的主体性与主宰性；另一方面源于在有机哲学的内涵、特征等问题上陷入了新的认识论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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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当代，由于环境问题的严峻性，以怀特海、小约翰·柯布等为代表的哲学家所主张的有机

哲学受到学术界的追捧。流行的看法认为，造成当代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认识论谬误”，

忽视了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依存性。有机哲学从整体主义视角阐明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存性，强调尊重

自然、顺应自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类的主体性，是解决当代环境问题乃至生态危机的良方。然而，令

人困惑的是，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认识论谬误虽已得到澄清，但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乃至生态危机依然严

峻，这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当代有机哲学的价值危机。当代有机哲学之所以陷入困境，一方面源于学术界

对有机哲学的内涵与特征的误解，混淆了有机哲学与环境哲学的内涵与学科边界，另一方面源于学术界低

估了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复杂性与艰巨性，不自觉夸大了有机哲学的生态价值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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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把有机哲学混同于环境哲学等，仅仅强调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忽视了有机哲学与环境哲学等在

问题域以及研究方法上的区别，夸大了有机哲学研究的生态价值。为推动全球环境问题的深入解决，

本文拟从有机哲学的理论范式视角对有机哲学的内涵、特征、学科边界及其理论价值等问题展开研

究，以便合理重评有机哲学的生态价值。

一、生物机体范式与有机哲学的内涵再辨析

在当前的学术界，“有机哲学”虽然是一个常用术语，但是，对于其内涵，学术界往往是随语境而

论，缺乏共识：有些人把有机哲学等同于有机论（organicism），忽视了有机主义的科学理论与哲学理论

的学科区别。有些人把有机哲学混同于研究环境问题的环境哲学或生态哲学，也有些人把有机哲学

混同于研究生物现象的生物哲学，忽视了它们在研究对象上的差异。如果要研究“有机哲学”的内涵，

首先需要明白“有机”一词的内涵以及作为科学理论的“有机论”与“有机哲学”的内涵区别。实际上，

有机哲学之所以陷入如此困境，与“有机”一词的内涵多样性及其语境变迁有关。

在语言上，“有机”（organic）一词最初起源于科学，与生物研究有密切关系。作为一个科学术语，

与“有机”一词相关的主要有“有机物”(organic matter)和“有机体”（organism）两种用法。有机物是“有

机化合物”的简称，主要是指含碳的化合物。而“有机体”（有时称为“机体”或“生物有机体”），“是自然

界中有生命的生物体的总称，包括人与一切动植物”[1]。所以，“有机”或“有机的”一词在近代科学中往

往意味着“生命的”“生物的”或“非机械的”。不过，进入20世纪以后，受系统科学、生物学、生态学以

及环境学科发展的影响，作为形容词，“有机的”也可以指“生态的”，施加有机肥、没有受到无机化肥与

农药等污染的，如“有机茶”；也可以指“整体的”“复杂关联的”，如“有机生命”“有机联系”“有机结

构”。总之，在当前的日常语言和学术研究中，“有机”一词通常是在“生物”“机体”或“生态”的意义上

使用的。

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在历史上，有机论往往意味着与还原论、机械论相对立的、具有生物论特征

的科学理论或哲学学说，如近代流行的“活力论”（vitalism）。不过，到了现当代，受系统科学、生态学

以及环境科学等发展的影响，有机论具有了整体论、目的论和共生论的特征。首先，在现当代有机

论中，每个有机体都是一个由子系统相互关联、对环境可以自主调节的整体。其中，环境不仅是有

机体存在的背景，而且决定着有机体的未来前景。其次，每个有机体都是有目的性活动的主体。按

照理论生物学家斯图尔特·考夫曼（Stuart Kauffman）的看法，每个有机体都“力图生存”，微生物“走

向食物源或躲避有毒物质都是有目的的活动。这些活动表明，微生物是有机体，与周围环境处于有

机的联系中”[2]。最后，生物有机体之间的合作与共生关系也是生物进化的主要动力之一。按照新

生物学的研究，生物系统的演化不仅仅是基于各个生物有机体之间的竞争关系，更基于其间的彼此

合作或共生的关系。

在当前的有机哲学研究中，这些含义都有可能出现，但主要是在“整体的”“相互依存”“相互关联

的”等语义上使用。小约翰·柯布等主张任何普遍性的理论或学说必须有机镶嵌于一定的文化传统

中，才能够真正发挥有效的作用。F.克莱顿等认为：“当一种知识体系形成于各部分之间以及部分与

周围环境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系统中时，我们就说它是有机的。”[3]其中的有机都是在这样的意

[1]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1250页。

[2][3]〔美〕菲利普·克莱顿、〔美〕贾斯廷·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孟献丽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第162页，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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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使用的。

在人类思想史上，有各种各样的有机思想，学术界目前多数认可的主要有孔子的易变思想、老子

的天道观、朱熹的理学思想、莱布尼茨的“单子论”，以及怀特海与罗尔斯顿的机体论哲学，但是，这些

理论在科学上以及哲学上也都曾被称为“有机论”，作为科学理论的“有机论”与作为哲学学说的“有机

论”或“有机哲学”经常在混同的意义上使用。二者究竟有何异同，学术界至今缺乏统一的界定与共识。

从学术的视角看，对有机论、有机哲学进行系统梳理的当属现代美国著名学者阿尔奇·J.巴姆（Archie
J. Bahm）。在《有机哲学与世界哲学》一书中，巴姆曾对有机论与有机哲学做过比较仔细的辨析[1]。

按照巴姆的分析，有机论大致有三个显著特征：首先是具有过程主义特征，它在本体上“赞同变化

是存在的终极特征”[2]，反对自古希腊以来的各种实体论；其次，它在结构上具有有机整体主义的特征，

所谓有机整体，是指“一个事物的整体和部分，在整体被理解为部分的对立面的地方，就有另一种包含

整体和部分的整体。这种包含更多整体的被称作‘有机整体’”[3]。换句话说，有机整体既包括一个整

体内部的所有部分，也包括与这些部分相对立的整体，包括这个整体作为部分所归属的更大整体，以

及各层次整体与其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有点类似于“俄罗斯套

娃”；再次，它在方法论上具有综合主义的特征，强调系统的多极并存，反对二元论与还原论。按照巴

姆的看法，有机论在内容上吸收了唯物论、唯心论、二元论、创造论、突现论等12种理论的优点，同时

又试图进行整体上的超越，其主要表现是在实体与功能、物质与精神、整体与部分、一与多、同与异、连

续与间断、存在与非存在等极性问题上。有机论认为，宇宙系统存在着这些对立的极性，“每一极都部

分独立于又部分依靠于其对立极，极性则部分地独立于又部分依靠于其两级。极性不能还原为任何

一极也不能还原为两级兼具，既不能整体还原也不能部分还原。某一极既不能还原为其对立极也不

能还原为极性，既不能整体还原也不能部分还原”[4]。

至于有机哲学，巴姆认为，它在思想渊源上固然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老子、孔子，印度的印度

教，但是，它在理论上发源于美国的实用主义。在巴姆看来，詹姆士虽然很少讨论形而上学问题，但是

他关于“一与多是并列的”之类的断言，就“预示了统一于有机论中的结论”[5]，这可以看成是有机论哲

学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就是怀特海的有机哲学。怀特海强调“自我创造的创造性”，反对二元论，批

判“简单定位的谬误”，规定哲学的任务是表明宇宙中的事物是如何与其他所有事物联系，充分表明了

他的有机论立场，对当今有机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巴姆认为怀特海

的哲学带有柏拉图的理念的痕迹，是处于过渡时期的、尚未成熟的有机哲学，“当场论在当前已出世，

却没有出现在各方面与场论符合的重大哲学，怀特海的过程哲学这时就起了过渡性哲学的作用”，怀

特海的哲学引导我们进入20世纪，可绝不是20世纪的高潮[6]。20世纪早期的突现论是有机哲学的第

三阶段。R. W.塞拉斯的《进化论的自然主义》、J. C.斯马特的《整体论与进化》、J. E.布丁的《宇宙的三

种解释》、W.D.哥特查克的《现代世界的形而上学》等，都对有机哲学或曰有机论的形而上学研究产生

了巨大影响。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巴姆也没有对有机论与有机哲学的边界进行认真的辨析，他在《有机哲学与

世界哲学》一书中曾明确把有机论界定为“互依的哲学”[7]，注意了有机论与有机哲学的关联性，但对二

者的区别不够重视。在此，我们有必要加以认真辨析。

[1]参见〔美〕阿尔奇·巴姆：《有机哲学与世界哲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巴姆比较哲学研究室编译，〔成

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二十一章。

[2][3][4][5][6][7]〔美〕阿尔奇·巴姆：《有机哲学与世界哲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巴姆比较哲学研究室编

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8页，第510页，第312页，第8-9页，第337-339页，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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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有机论首先是一种相对于机械论或还原论而言的自然哲学论与方法论，主要

出现在近代化学、生物学、生理学领域，反对机械论或还原论，以活力论、单子论、有机论（布丰等提倡）

等形式出现，强调宇宙存在的类生命特征[1]。20世纪，怀特海、贝塔朗菲等学者受生物学发展影响，明

确主张有机论，强调用生物学观点解释人的发展。1925年，英国哲学家怀特海发表《科学与近代世

界》一书，提出要用有机论代替机械决定论。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于 1924—1928年多次发

表文章，表达系统论思想，提出生物学中的有机概念，强调把有机体当作一个整体或系统来考虑。到

了这时，有机论已逐渐从一种崇尚生物机体主义的科学理论扩展、上升为一种解释整个宇宙变化的、

思辨的形而上学理论。后来有机论发展为突现论、有机整体论，强调有机物拥有系统整体、性质突现

的特征，或是强调系统的两极融合特征，反对对宇宙系统的机械论与原子论解释。当代美国著名的圣

菲研究所倡导的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简称CAS）理论、普利高津等人倡导的耗散

结构理论及协同论等自组织理论、欧文·拉兹洛（Ervin Laszio）的“阿卡莎革命”（Akasha Revolution）[2]理

论等也是这样，都是从起初的科学理论扩展、上升为一种普遍的有机哲学。

换句话说，有机论起初主要是一种与机械论、还原论相对立的科学理论，主张用生物有机体的观

点看人与动物，强调人与动物的自我生长、自我发展及其系统构成的整体性。只是在后来，当有机论

上升为一种普遍的方法论与世界观，强调自我运动、自我发展、自我生成及其系统构成的整体性，强调

宇宙运动的生物特征、生命特征或心理特征时，其才可被泛称为“有机哲学”。受生物学等学科的影

响，有机哲学往往强调有机体的“类生命活性”的含义，强调生命系统的整体性、目的性、自我调节性、

过程性等特征，中国古代老子、孔子、朱熹，乃至西方后来的马克思的哲学，之所以有时也被称作“有机

哲学”，与此有密切联系。

环境哲学与生态哲学则是在20世纪中叶生态环境问题成为突出的全球问题以后才出现的新兴

哲学，是目前还处于发展过程中的，没有系统化、体系化的哲学。至今，学术界还在争论环境哲学与生

态哲学的内涵及其合法性问题。国内学术界许多人认为环境哲学具有人类中心主义色彩，反对环境

哲学，强调生态哲学。但是，在国际上，许多学者对生态哲学的提法持怀疑态度，因为生态中心主义忽

视了人类生存价值的优先性，也受到了许多人的批判。从根本上讲，环境哲学或曰生态哲学是一种自

然科学哲学，研究的是环境科学、生态科学中的前沿问题，采用典型的整体主义的研究范式。遗憾的

是，受当代环境问题的影响，一些学者出现了认识论谬误，把有机哲学混同于环境哲学、生态哲学与系

统哲学，强调它们共同的整体主义的研究方法，忽视了它们在问题域与理论范式方面的差异。实际

上，有机哲学在根本上是建立在“生物机体范式”基础上的，根本方法是生物机体研究法，强调不同层

次的机体的自我运动、自我发展，并不仅仅是建立在整体主义范式基础上的，与环境哲学、生态哲学、

系统哲学有着根本的区别。

此外，有机哲学与生物哲学、生命哲学也有根本区别，有机哲学尽管是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上的，但

它主要是借鉴生物学中机体主义的研究方法，是运用机体主义的范式构造本体论、认识论与价值论，

与生物哲学、生命哲学注重从哲学视角研究生物学科、生命科学当中的前沿的生物难题与生命难题有

根本区别，何况生物哲学、生命哲学在历史上也曾是建立在还原论的基础上的，而有机哲学始终是建

立在有机论基础上的，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1]〔美〕托马斯·汉金斯：《科学与启蒙运动》，任定成、张爱珍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162页。

[2]关于阿卡莎革命理论，主要参阅〔匈〕欧文·拉兹诺：《自我实现的宇宙——科学与人类意识的阿卡莎革命》，杨富

斌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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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物机体主义与有机哲学的根本特征再辨析

在上文中我们初步澄清了有机哲学的内涵，现在，我们再来探讨有机哲学的根本特征问题。目前

流行的看法认为，有机哲学的根本特征是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或曰有机整体主义。本文认为，这种说

法是值得商榷的，它把生物机体主义混同于整体主义或有机整体主义。实际上，整体主义或有机整体

主义只是有机哲学的一个主要特征，其根本特征应该是生物机体主义。

下面，我们就以学术界公认的朱熹、莱布尼茨、怀特海的有机哲学为例，看看学术界是在何种意义

上确认他们的哲学为有机哲学的。

首先，我们来看看朱熹的有机哲学。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认为：“中国的

思想家普遍赞同机体论观点，即每一现象都遵循其等级次序与其他现象互相关联。可能正是这种自

然哲学的某些论点推动了中国科学思考的进步。”[1]朱熹的理学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它在一定程度上推

动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值得重视。那么，在李约瑟那里，朱熹的理学在何种意义上属于有机哲学

呢？一是活动性。李约瑟认为，“理学家学派是以怀特海式的有机主义的意义在理解‘法’的。我们几

乎可以说，在朱熹和理学家们的‘理’的定义中，牛顿意义上的‘法’，在他们的头脑中是完全不存在的，

至少是它起的作用很小。因为主要的成分乃是‘模式’，在最高限度上则包括活的和动态的模式，因此

它就是‘有机主义’。这种有机主义的哲学中包括了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天、地、人具有同一个理”[2]。

活动的根据在于古代易学有机主义的阴阳五行学说。二是有序性。李约瑟认为，朱熹理学的“理”可

以理解为“大自然的秩序和模式”。在朱熹等理学家那里，自然、社会和世界的秩序不是建立在权威基

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循环责任的概念上，体现了有机主义特征。三是整体性。朱熹等人“喜欢把宇宙

看作是一有机体，不愿意分析其组成部分的内部机制，并固执地拒绝在物质与精神之间划一道清晰之间划一道清晰 秩 之间划一道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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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关重要。”[1]四是内在的能动性。受亚里士多德的隐德莱希理论影响，莱布尼茨认为，事物的本质不

能靠广延来解释，必须靠亚里士多德的第一隐德莱希，即原始的力来解释。“原始的活动的力，即亚里

士多德的隐德莱希，或者通常所说的 者遭多 者 隐或者 所 者茨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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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系统是按照的一定的价值引导进行运动的，这种运动不是一种纯粹的物质运动，而是具有某种运动

趋向，例如进化的趋向。在这里，系统本身具有能动性，具有自己价值的指向。四是方法论上的生物

整体主义特征。无论是朱熹、莱布尼茨的哲学，还是怀特海的有机哲学，都不仅仅强调研究对象与环

境的整体联系与相互作用，而且在生物学意义上强调研究对象的生命整体主义特征。总之，有机哲学

是由机体主义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与方法论构成的，生物机体性是其根本特征，整体主义只是其

主要特征，而非根本特征。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有机哲学的根本特征及其与整体性、有机整体性的关系。

首先，从理论本身看，整体主义只是有机哲学的一个主要特征，不是根本特征。如前所述，有机哲

学是建立在生物机体论基础上的，反对对世界的机械论的解释，是基于生命系统的有机特征对世界做

出的普遍性的解释。整体性虽然是生命系统的一个重要特征，但生命系统还具有目的性、自我调节

性、新陈代谢性、生物感知性等特征，这不是整体主义可以概括的。

其次，整体主义是系统哲学的根本特征。众所周知，系统哲学强调对世界、事件的整体分析，反对

把整体还原为部分之总和，反对还原主义的要素分析。有机哲学固然也反对还原主义的要素分析，但

其理论范式毕竟是“生物机体主义”，强调类生命系统对于环境的复杂、有机、针对性的反馈机制。

再次，有机整体主义则不仅仅是整体主义，不可混淆二者。有机哲学固然具有整体主义特征，但

正如美国哲学家巴姆所述，有机整体主义的根本特征是结构上的内在镶嵌特征，类似于俄罗斯套娃。

一些学者之所以强调有机哲学具有有机整体主义特征，乃是基于其中的整体主义内涵，忽视了其结构

的内涵区别，混淆了有机整体主义与整体主义。

最后，有机哲学的核心在于强调生物有机体运动的整体突现性、目的性与自我调节性，反对对有

机体的机械论、原子论分析，所以，其根本特征是生物机体主义。

三、全球环境危机与当代有机哲学的价值重估

现在，我们再来就全球环境危机谈谈有机哲学的学科边界及其理论价值问题。自全球生态危机

出现以来，许多人认为这是由于未能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造成的，以为只要人类真正形成了有机

主义的自然观，破除了人类中心主义，合理确定人与自然、技术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就能够从根本

上克服当代生态危机。实际上，这种看法忽视了当代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在现实社会中我们看到，问

题要比这复杂得多。目前，由于环境污染、能源危机、资源短缺等生态问题以及轰轰烈烈的环境保护

运动，环境保护已经成为人类的共识，但是，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等生态危机依然严峻，甚至还在恶化，

并没有因为人类对自然依赖性的认识论的矫正而得到解决或缓解。2017年6月，美国退出《巴黎气候

变化协定》，全球温控进程由此出现重大倒退。因此，对于有机哲学的生态价值，我们必须在深入研究

后进行重估，不可盲目乐观。

首先，就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言，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看，人类与自然是在实践基础上的

互为主体的关系，人类能够通过社会实践改变环境，环境也能通过社会实践造就人类与人类社会。一

方面，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条件与保障，人类必须依赖环境、适应环境才能生存，人类的生理

结构、心理活动和社会结构都是在适应环境变化中逐步成长的；另一方面，人类不是简单地顺应自然

而生存，随着生产、技术与文明的发展，人类逐渐改造自然，推动社会化生产、国家治理和全球化发展，

不断开拓有利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自然环境。

从原始游牧-采集文明直到农业文明时代，人类主要依赖自然之“天”而生存，其中天是主体，人类

是客体。但是，进入工业社会以后，随着技术的发展，人类不再完全顺从自然环境、适应自然环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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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利用技术手段改造自然环境、制造工具，利用基因技术等生物技术手段改造自然物种，甚至改造人

类本身，建立适宜生产、生存与发展的环境。当今的地球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人工地球，而不再是

原来的天然地球。在地球上，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已经不是简单的依赖、保护关系了，而是一个更加复

杂的控制与反控制、顺从与叛逆、主宰与颠覆的关系，是一个互为主体的关系。不过，即使在工业文明

时代，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也必须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其中包括遵循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各自的

运动规律、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生态规律与实践规律，人类不能随心所欲地改造自然，否则就会遭

到报复。人类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是自然的主宰，但可以是主体。换句话说，人类通过科学技术可以成

为自然的主体，可以改造自然以满足人类的生存需求，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可以成为自然的主宰，自然

的主体与自然的主宰不可混为一谈。

其次，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非常复杂，不仅包含人类中心主义的认识论谬误，而且包含人类

对自然地位的认识问题与审美价值判断问题，包含人口爆炸背景下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问题与现代

化生活图景的合理性问题，包含国家治理的合法性问题、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问题以及全球化竞争机

制的膨胀与控制问题。

按照当代英国著名生态哲学家格伦德曼（Reiner Grundmann）的看法，造成生态问题的原因主要包

含：（1）人类行为的非预期后果；（2）技术（伴随着严重的工业事故）；（3）经济增长；（4）外部性行为；（5）
导致集体非理性的个人理性[1]。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是这五个方面交互作用的结果。换句话说，环境

危机并不完全是由人类中心主义的主体性认识论谬误造成的。

在学术界，人们对于这个问题一直有不同看法。按照约翰·福斯特等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看

法，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当代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人类如果要想彻底消除环境污染、解决生态危

机，就需要从根本上进行社会革命，因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地实现可持续发展”[2]。按照

小约翰·柯布等“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学者的看法，具有人类中心主义特征、追求生产力发展的现代性

是造成环境治理困境的重要因素，资本主义属于现代性的一种。按照环境经济学家公认的看法，消费

经济是造成当代环境治理困境的根本因素。按照生态学家埃里希（Paul Ehrlich）、哈丁（Garett Hardin）
等人的看法，人口爆炸是造成当代环境治理困境的根本因素。本文认为，环境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问题，涉及很多因素、很多方面，既涉及人与自然的认知关系问题，也涉及宇宙生态系统的构成问题、

人类的价值追求问题、社会制度构成问题，还涉及民族国家利益问题，不是单个因素造成的。因此，上

述看法虽然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都不够全面。

实际上，造成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根源不只在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主体性认识论谬误，还在于

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西方民族本位主义、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价值追求，把本国的利益凌驾于全人类

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利益上，这是一个“价值论谬误”，而不是所谓的“认识论谬误”；二是忽视了人类、技

术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客观规律，只看到人类对环境的主体性的实践作用，忽视了环境、技术对人

类的影响，也低估了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实际上，人们要认识自然运动以及人与自然环境作用的客观

规律，要进行环境治理、生态拯救，就必须以主体性的姿态进行干预，否则人类就会陷入深层生态学倡

导的生态神秘主义，只能被动接受自然的惩罚。换句话说，当代环境治理困境的根源是系统性的、多

样性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认识论谬误只是原因之一，未必是最根本原因。有机哲学如果仅仅停留于人

类中心主义的认识论归谬与价值观批判，而不涉及规律认知、制度重构、价值观革新以及生活方式的

改变，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英〕格伦德曼：《马克思主义面临的生态挑战》，刘魁、张苏强译，《南京林业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2]J. B. Foster, 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2, p.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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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在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上，有机哲学与环境哲学、生态哲学各有自己的问题域，目前的问题域

交集是暂时的，人类如果需要真正解决当代环境问题，还需要发展环境哲学与生态哲学，有机哲学作

为一种形而上学的思辨性学说只起辅助作用。

如前所述，有机哲学是在现代科学研究基础上以生物有机体为范式构建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

与生态论的，生物有机体作为范式的合理性问题才是其核心问题，而生物有机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关

系问题，是因当代严重环境问题而受到关注的时代问题，在有机哲学内部，则属于边缘性问题，对于环

境问题的解决，只能起辅助作用。环境哲学、生态哲学毕竟是从哲学的视角直接研究人类、生物与环

境的关系问题，或者是从哲学视角直接研究当代生态危机的系统成因问题，因此，二者的问题域与学

科边界是不一样的，只是因当代环境问题、生态危机问题突出而暂时有交集。所以，对于有机哲学的

生态价值评估，不可过高。

最后，对于当今的各种有机哲学的生态环境治理价值，我们也需要慎重评估。从目前学术界流行

的观点看，有机哲学有两个值得关注的发展方向：有机神秘主义与有机自然主义。有机神秘主义不仅

强调自然界的有机性、整体性，而且把整体自然界、整体宇宙主体化、精神化，强调宇宙运动的神秘性、

意志性、精神性或者价值性，具有神秘主义、非理性主义色彩，如大卫·佩普（David Pepper）主张的深层

生态学及各种形式的生态神学，都属于有机神秘主义。与其相对立的，就是有机自然主义，它虽然也

强调自然界、整体宇宙运动的有机性，但否认其运动的神秘性，强调宇宙运动、自然运动的客观性、规

律性，具有自然主义、理性主义色彩，中国历史上道家的思想就具有有机自然主义特征。有机神秘主

义因其神秘主义性质一般不受理性学者重视，而有机自然主义因其对自然运动、自然秩序的重视，最

受环境学界、生态学界的推崇。但是，有机自然主义仍然是一种试图通过模仿自然和谐来抗争、预防

的做法，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的生存困境。英国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格伦德曼指出：“自然并不

总是对人类有益的。把自然等同于‘善’，把技术和人类文化等同于‘恶’，是完全错误的行为。”[1]按照

西方著名左翼学者齐泽克（Slavoj Zizek)的说法，混沌理论中“奇异的吸引子”现象已经证明，自然本身

是不平衡的[2]。齐泽克的说法可能过于极端，夸大了自然界的不平衡性，低估了自然系统的自主调节

能力。但是，人类文明的产生就是建立在对大自然的干预与调适基础上的，企图回到原始的、平衡的、

循环的自然状态，是不现实的。

当代环境问题的发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并非完全源于人类的认识论谬误，它在相当程度上是人

口爆炸、技术进化、工业发展、全球现代化、资本主义制度等等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我们现在需要面

对现实，与全球生态危机共舞，发展出新型的人、技术、社会与地球、自然之间的关系。有机哲学的价

值在于可以在本体论上为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内在动力与发展规律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为

人类的环境保护与生态治理提供理论支撑与方法论的指导，超越朴素经验主义、原子主义、宗教神秘

主义对生态问题理解的局限。但是，从社会政治视角看，当代生态环境治理的难题是资本主义的政治

制度，只要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继续存在，当代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就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有机哲

学基于生物机体范式探讨宇宙的起源、本质与发展趋向，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时代性难题。人类如

果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时代性难题，还需要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走生态文明的发展道路。

〔责任编辑：洪 峰〕

[1]〔英〕格伦德曼：《马克思主义面临的生态挑战》，刘魁、张苏强译，《南京林业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2]〔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斜目而视：透过通俗文化看拉康》，季广茂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
版，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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